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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發展局訂定「臺北市公立動物收容處所動物認領認養辦法」草案與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一科修

正條文對照表 

法務局法一科 

修正條文 

產業發展局訂定條文 產業發展局 

訂定說明 

法務局法一科

修正說明 

名稱：臺北市公立動物收

容處所動物認領

認養辦法 

名稱：臺北市公立動物收

容處所動物認領

認養辦法 

明定法規名稱。 未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臺

北市動物保護自

治條例（以下簡稱

本自治條例）第十

五條第三項及第

十六條第三項規

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臺

北市動物保護自

治條例（以下簡稱

本自治條例）第十

五條第三項及第

十六條第三項規

定訂定之。 

一、明定本辦法之法源依

據。 

二、臺北市動物保護自治條

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

例)第十五條第一項、

第三項及第十六條規

定：「動保處對遊蕩於

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

入之場所之動物，得捕

捉送交動物收容處所

或指定之場所予以保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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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留置，並依下列規

定處置：……二、已辦

理寵物登記或狂犬病

預防注射之動物，應通

知飼主於十五日內憑

相關證明文件認領，並

依規定繳交罰鍰；逾期

未認領者，予以沒入。

三、未辦理寵物登記或

狂犬病預防注射之動

物，除第一款之情事者

外，經公告十五日內憑

相關佐證認領，並依規

定繳交罰鍰；逾期未認

領者，經絕育處理後送

交動物收容處所。」、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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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款之認領辦法，由動

保處定之。」、「動保處

依前條規定沒入之動

物，經評估並無前條第

一項第一款情事者，應

依下列方式辦理：一、

給予疫苗注射。二、六

月齡以上動物，予以絕

育處理後始得開放認

養或送交動物收容處

所。三、未滿六月齡動

物，經認養或送交動物

收容處所後得核發絕

育補助券，並予追蹤絕

育處理情形。認養超過

四隻動物之飼主，得由

動物保護檢查員於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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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地點實地訪視並評

估適合後，始得認養。

前二項之認養辦法，由

動保處定之。」爰依上

開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

管機關為臺北市

動物保護處（以下

簡稱動保處）。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

管機關為臺北市

動物保護處（以下

簡稱動保處）。 

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未修正。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

對象為臺北市公

立動物收容處所

（以下簡稱公立

動物收容處所）保

護、留置之遊蕩動

物及沒入動物。 

明定本辦法之適用對象。 一、 本條內容

已為產業

發展局訂

定條文第

四條內容

所含括，爰

予刪除。 

二、 以下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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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改。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

定義如下： 

一、臺北市公立動

物收容處所

（以下簡稱

公立動物收

容處所）：指

動保處依動

物 保 護 法

（以下簡稱

動保法）第

十四條第一

項規定設置

之動物收容

處所。 

二、遊蕩動物：指

第四條  本辦法用詞

定義如下： 

一、公立動物收容

處所：指動

保處依動物

保護法（以

下簡稱動保

法）第十四

條第一項規

定設置之動

物 收 容 處

所。 

二、遊蕩動物：指

經公立動物

收容處所保

護留置之遊

一、按動保法第十四條第一

項規定：「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依據

直轄市、縣（市）之人

口、遊蕩犬貓數量，於

各該直轄市、縣（市）

規劃設置動物收容處

所……。」爰於第一款

明定公立動物收容處所

係指動保處依動保法第

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設置

之動物收容處所之定

義。 

二、按本自治條例第十五條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

及第十六條第一項規

一、條次遞改。 

二、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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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公立動物

收容處所保

護留置之遊

蕩於公共場

所或公眾得

出入場所之

動物。 

三、認領：指遊蕩

動物之原飼

主向動保處

申請領回其

動物。 

四、沒入動物：指

已辦理寵物

登記或狂犬

病預防注射

之 遊 蕩 動

蕩於公共場

所或公眾得

出入場所之

動物。 

三、認領：指遊蕩

動物之原飼

主向動保處

領 回 其 動

物。 

四、沒入動物：指

已辦理寵物

登記或狂犬

病預防注射

之 遊 蕩 動

物，原飼主

逾 期 未 認

領，經動保

定：「動保處對遊蕩於公

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

場所之動物，得捕捉送

交動物收容處所或指定

之場所予以保護、留

置，並依下列規定處

置：……二、已辦理寵

物登記或狂犬病預防注

射之動物，應通知飼主

於十五日內憑相關證明

文件認領，並依規定繳

交罰鍰；逾期未認領

者，予以沒入。三、未

辦理寵物登記或狂犬病

預防注射之動物，除第

一款之情事者外，經公

告十五日內憑相關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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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原飼主

逾 期 未 認

領，經動保

處予以沒入

之動物。 

五、認養：指向動

保處申請成

為沒入動物

之飼主。 

處 予 以 沒

入。 

五、認養：指向動

保處申請成

為沒入動物

之飼主。 

認領，並依規定繳交罰

鍰；逾期未認領者，經

絕育處理後送交動物收

容處所。」、「動保處依

前條規定沒入之動物，

經評估並無前條第一項

第一款情事者，應依下

列方式辦理：一、給予

疫苗注射。二、六月齡

以上動物，予以絕育處

理後始得開放認養或送

交動物收容處所。三、

未滿六月齡動物，經認

養或送交動物收容處所

後得核發絕育補助券，

並予追蹤絕育處理情

形。」，爰依上開規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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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明定第二款「游蕩

動物」、第三款「認領」、

第四款「沒入動物」及

第五款「認養」之定義。 

第四條    申請認領

者，由原飼主檢附

身分證明文件，向

動 保 處 提 出 申

請；認領之動物未

辦 理 寵 物 登 記

者，原飼主應另提

具曾實際管領動

物之證據。 

前項申請符

合下列規定者，動

保處始得同意，並

於寵物登記系統

第五條   原飼主認領

遊蕩動物，應檢附

身分證明文件，向

動保處申請；認領

之動物未辦理寵

物登記者，原飼主

應另提具曾實際

管領動物之證據。 

前項申請符

合下列規定者，動

保處始得同意： 

一、原飼主與寵物

登記系統記

一、第一項明定原飼主向動

保處申請認領遊蕩動

物應檢附之文件。 

二、為確保申請人為原飼

主，爰於第二項第一

款明定須與寵物登記

系統記載相符或已提

具足資證明為飼主之

證據。 

三、依動保法第三十三條之

一規定：「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不得飼養依

第十九條第一項應辦

一、條次遞改。 

二、查臺北市動

物 之 家 服

務 收 費 標

準 之 飼 料

及 管 理

費、緊急醫

療 照 顧 費

及 絕 育 處

理 費 係 針

對 動 保 法

第 十 四 條

規 定 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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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載動物入所及

領回日期，將動物

交由原飼主領回： 

一、原飼主與寵物

登記系統記

載相符或已

提具足資證

明為飼主之

證據。 

二、原飼主無動保

法第三十三

條之一第一

項各款所定

情形。 

三、原飼主接受至

少一小時之

飼主責任、動

載相符或已

提具足資證

明為飼主之

證據。 

二、原飼主無動保

法第三十三

條之一第一

項各款所定

情形。 

三、接受至少一小

時之飼主責

任、動物福利

及動物飼養

管理教育。 

四、依臺北市動物

之家服務收

費標準繳交

理登記之寵物及認養

依第十四條第一項收

容之動物：……」為

確保申請人無動保法

第三十三條之一第一

項各款所定不得飼養

應辦理登記之寵物及

認養收容動物等情

形，爰於第二項第二

款明定原飼主須無動

保法第三十三條之一

第一項各款所定情

形。 

四、為提升飼主之飼養知能

及品質，促進尊重動

物生命及保護動物，

爰於第二項第三款明

物 提 供 服

務 所 為 之

收 費 規

範，該標準

並 未 明 定

本 自 治 條

例 第 十 五

條 得 予 準

用；爰修正

第 二 項 第

四 款 首 字

「 依 」 為

「比照」。 

三、第三項規

定：「其屬

未 辦 理 寵

物 登 記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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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福利及動

物飼養管理

教育。 

四、原飼主比照臺

北市動物之

家服務收費

標準繳交飼

料 及 管 理

費、緊急醫療

照顧費及絕

育處理費。 

第一項之申

請，原飼主委託他

人辦理者，受委託

人應攜帶原飼主

委託書及經其簽

名之身分證明文

飼料及管理

費、緊急醫療

照顧費及絕

育處理費。 

動保處依前

項規定同意後，應

於寵物登記系統

登載動物入所及

領回日期，將動物

交 由 原 飼 主 領

回；其屬未辦理寵

物 登 記 之 動 物

者，原飼主應於領

回時辦理寵物登

記、植入晶片。原

飼主未依前述規

定辦理或經獸醫

定原飼主須接受之至

少一小時之飼主責

任、動物福利及動物

飼養管理教育內容與

時數。 

五、 按本自治條例第十四

條第四項及第十五條

第二項規定：「動物之

加害人或飼主應負擔

本條處置所需費用。」

「前項留置、節育處

理費用由認領者負

擔。」，爰於第二項第

四款明定須依臺北市

動物之家服務收費標

準繳交飼料及管理

費、緊急醫療照顧費

動物者，原

飼 主 應 於

領 回 時 辦

理 寵 物 登

記、植入晶

片。原飼主

未 依 前 述

規 定 辦

理 … … 應

於 領 回 後

依 動 保 處

指 定 期 限

辦 理 寵 物

登記、植入

晶 片 事

宜。」前開

規 定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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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影本。 師檢查不適合立

即植入晶片之動

物，應於領回後依

動保處指定期限

辦理寵物登記、植

入晶片事宜。 

第一項之申

請，原飼主委託他

人辦理者，受委託

人應攜帶原飼主

委託書及經其簽

名之身分證明文

件影本。 

及絕育處理費。 

六、為明確作業流程，爰於

第三項明定動保處依

前項規定同意後，應

於寵物登記系統登載

動物入所及領回日

期，將動物交由原飼

主領回；其屬未辦理

寵物登記之動物者，

原飼主應於領回時辦

理寵物登記、植入晶

片。原飼主未依前述

規定辦理或經獸醫師

檢查不適合立即植入

晶片之動物，應於領

回後依動保處指定期

限辦理寵物登記、植

飼 主 應 於

領 回 時 辦

理 寵 物 登

記、植入晶

片，惟飼主

未 辦 理 或

經 獸 醫 師

檢 查 不 適

合 立 即 植

入 晶 片 之

動物，亦得

於 領 回

後，再依動

保 處 指 定

期 限 辦

理，前後文

義 恐 有 矛



 12 

入晶片事宜。 

七、為確認原飼主委託他人

辦理之本意，爰於第

四項明定，受委託人

應攜帶原飼主委託書

及經其簽名之身分證

明文件影本原飼主委

託他人辦理所應檢附

之文件。 

盾疑義。且

依 本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觀之，辦理

寵 物 登

記、植入晶

片 並 非 認

領 之 同 意

要件，況動

保 法 第 十

九 條 及 本

自 治 條 例

第 四 條 對

於 寵 物 飼

主 應 辦 理

寵 物 登 記

之 事 宜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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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有 明

文，復依動

保 處 承 辦

人 107年 10

月 30 日電

子 郵 件 確

認，刪除此

段 文 字 不

影 響 其 作

業。為免造

成誤解，爰

刪除「其屬

未 辦 理 寵

物 登 記 之

動 物

者……。」

之文字，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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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本 項 前

段「於寵物

登 記 系 統

登 載 動 物

入 所 及 領

回日期，將

動 物 交 由

原 飼 主 領

回」移至第

二 項 本

文，以求精

簡。 

四、其餘條文及

說 明 欄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第五條   申請認養 第六條  認養沒入動 一、 第一項明定申請認養 一、條次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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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檢附身分證

明文件，向動保處

提出申請。 

申請人符合

下列規定者，動

保處始得同意： 

一、無動保法第

三十三條之

一第一項各

款 所 定 情

形。 

二、接受至少一

小時之飼主

責任、動物

福利及動物

飼養管理教

育。 

物，應檢附身分證

明文件，向動保處

申請。 

前項申請符

合下列規定者，

動 保 處 始 得 同

意： 

一、申請人無動

保法第三十

三條之一第

一項各款所

定情形。 

二、接受至少一

小時之飼主

責任、動物

福利及動物

飼養管理教

應檢附文件向動保處

申請。 

二、 依動保法第三十三條

之一規定：「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不得飼養

依第十九條第一項應

辦理登記之寵物及認

養依第十四條第一項

收容之動物：……」

為確保申請人無動保

法第三十三條之一第

一項各款所定不得飼

養應辦理登記之寵物

及認養收容動物等情

形，爰於第二項第一

款明定申請人須無動

保法第三十三條之一

二、查動保處承

辦人員前以

107年 10月

25 日及 11

月 2 日電子

郵件來信修

正產業發展

局訂定條文

第二項第三

款及訂定說

明 欄 第 四

點，本科爰

配合酌作文

字修正。另

第二項第三

款後段規範

主體係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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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動保處面

談及書面評

估，申請人

可提供動保

法第五條第

二項、第七

條及第十一

條第一項規

定之動物照

顧 管 理 事

項。 

前項第三款

情形如有認養超

過四隻動物者，

動保處得派員實

地訪視確認飼養

地點安全、整潔

育。 

三、經動保處面

談及書面評

估可提供動

保法第五條

第二項、第

七條、第十

一條第一項

規定之動物

照顧管理事

項。認養超

過四隻動物

者，動保處

並得派員實

地訪視確認

飼養地點安

全、整潔，

第一項各款所定情

形。 

三、 為提升申請人之飼養

知能及品質，促進尊

重動物生命及保護動

物，爰於第二項第二

款明定申請人須接受

至少一小時之飼主責

任、動物福利及動物

飼養管理之教育內容

與時數。 

四、 為確保申請人能提供

動物妥善之照顧管

理，並參酌公立動物

收容處所管理規則第

十五條第三項第四款

規定：「經收容處所評

處，爰移列

第三項。 

三、復依動保處

承 辦 人 員

107年 10月

30 日及 11

月 2 日電子

郵件分別載

明：「……

三 、 第 6

條……第 3

項……『疫

苗注射』及

『絕育』之

時間點……

可能為同意

前 或 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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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有足夠之活動

空間。 

經依第二項

規定同意認養之

動物，動保處應

辦理疫苗注射、

寵物登記、植入

晶片及絕育，將

動物交由申請人

領回。但經獸醫

師檢查不適合立

即植入晶片或未

滿六月齡未經絕

育之動物，申請

人應於領回後依

動保處指定期限

完成植入晶片及

並有足夠活

動空間。 

  動保處依前

項規定同意後，

應辦理動物之疫

苗注射、寵物登

記、植入晶片及

絕育，將動物交

由申請人領回。

但經獸醫師檢查

不適合立即植入

晶片或未滿六月

齡未經絕育之動

物，申請人應依

動保處指定期限

完成植入晶片及

絕育事宜。 

估可提供本法第五條

第二項、第七條、第

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

動物照顧管理事項。」

爰於第二項第三款明

定動保處之評估方式

及內容。復另依本自

治條例第十六條第二

項規定：「認養超過四

隻動物之飼主，得由

動物保護檢查員於飼

養地點實地訪視並評

估適合後，始得認

養。」爰明定派員訪

視之事宜。，爰於第

二項第三款明定經動

保處面談及書面評估

後，但將動

物交由申請

人領回前，

要完成疫苗

注 射 及 絕

育…… 。」

、「……第 3

項：『……但

經獸醫師檢

查不適合立

即植入晶片

或未滿六月

齡未經絕育

之動物，申

請人應依動

保處指定期

限完成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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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育事宜。 可提供動保法第五條

第二項、第七條、第

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

動物照顧管理事項。

認養超過四隻動物

者，動保處並得派員

實地訪視確認飼養地

點安全、整潔，並有

足夠活動空間。 

五、 第三項明定經動保處

同意認養之動物，於

交由申請人領回前，

動保處應辦理疫苗注

射、寵物登記、植入

晶片及絕育事宜暨申

請人之應辦理事項。

為確保落實寵物登

晶片及絕育

事宜。』係

指『經獸醫

師檢查不適

合立即植入

晶片或未滿

六月齡未經

絕 育 之 動

物，申請人

於領回後應

依動保處指

期限完成植

入晶片及絕

育事宜。』」

爰 依 其 說

明，修正條

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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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植入晶片及絕

育，爰於第三項明定

動保處依前項規定同

意後，應辦理動物之

疫苗注射、寵物登

記、植入晶片及絕

育，將動物交由申請

人領回。但經獸醫師

檢查不適合立即植入

晶片或未滿六月齡未

經絕育之動物，申請

人應依動保處指定期

限完成植入晶片及絕

育事宜。未依限完成

植入晶片及絕育者，

動保處將依法裁處。 

四、其他條文及

說明欄酌作

文字修正。 

第六條  動保處知悉 第七條  待認領或認 為確保申請人知悉動物健 一、條次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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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認領或認養之

動物之健康或行

為 有 特 殊 情 狀

時，應於申請人申

請時以書面告知。 

養之動物，動保處

如知悉其健康或

行為有特殊情狀

時，動保處應於申

請時以書面告知

申請人。 

康行為之特殊情狀況以利

提供動物妥善照顧，爰明定

待認領或認養之動物，動保

處如知悉其健康或行為有

特殊情狀時，動保處應於申

請時以書面告知申請人之

告知事項。 

二、酌作文字修

正。 

第七條  本辦法所需

經費，由動保處相

關預算支應。 

第八條  本辦法所需

經費，由動保處相

關預算支應。 

明定經費預算編列。 條次遞改。 

第八條  本辦法所需

書表格式，由動保

處定之。 

第九條  本辦法所需

書表格式，由動保

處定之。 

明定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

由動保處定之。 

條次遞改。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條次遞改。 



 

 


